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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救字第1080035845號

再審申請人：陳秋明  住址：：臺北市延壽街115號4樓

再審申請人因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事件不服本府107年12月12日府

行救字第1070244957號訴願決定，申請再審，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
下：

  主  文

再審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97條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前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第四條…訴訟之提起，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二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2條第1項規定：「申請再審不合法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二、再審申請人於107年5月28日依土地法第12條規定，向原處分機關竹山地政事務所申請將竹山鎮紫南段1876、1877地號土地回復所有權登記為其被繼承人陳献瑞所有，經竹山地政事務所審查該土地於91年4月24日劃出河川區域範圍，經函詢土地管理機關國有財產署不同意回復所有權，遂以107年8月29日竹駁字第30號駁回通知書，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本府107年12月12日府行救字第1070244957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再審申請人於108年1月9日（本府收件日）申請再審。
三、按前揭訴願法第97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申請再審，應於訴願決定確定後30日內提起。查上開本府訴願決定書於107年12月14日送達，有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惟再審申請人未提起行政訴訟逕提起再審，再審申請人於108年1月9日申請再審時本府訴願決定尚未確定。是再審申請人於訴願決定尚未確定前申請再審，揆諸前揭規定，自難謂合法。
四、綜上論結，本件申請再審為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97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2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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